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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駐衛警察隊（簡稱駐警隊）之管理工作，特依據內政部「各 

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隸屬： 

    本校駐警隊隸屬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負責指揮督導。 

三、編組： 

    本校駐警隊依校本部校區（含圖書館校區）、公館校區、林口校區劃分成三小隊，負責各校 

    區之警衛勤務與校園安全防護工作。各小隊得視情況進行輪調。 

四、隊職幹部： 

本校駐警隊設置隊長一名及小隊長一至三名，隊長工作為綜理隊務與勤務管理工作，規劃及 

調派隊員執行各項例行與臨時勤務，並負責與國安及治安機關之協調聯繫工作。小隊長工作 

為協助隊長執行各項隊務管理與勤務工作。隊長得視需要指派隊員若干名，擔任文書行政工 

作。 

五、駐警隊隊長及小隊長之遴選： 

   (一)隊長及小隊長因故出缺、不適任、或退休屆滿 2個月前，得辦理遴選作業。 

   (二)隊長及小隊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各條件： 

       1.應具備駐衛警察隊員任用資格者。 

       2.最近 3年內考績甲等佔 2年以上者。 

       3.隊長候選人應有小隊長之工作經歷三年以上者。 

    駐衛警察人事評審小組以書面方式徵詢相關人員意願並產生候選人後，提送駐衛警察人事評 

    審小組辦理隊長及小隊長之甄審，甄審紀錄簽請校長核准後任命之，並函送警察局備查。 

六、駐警任務： 

    (一)各校區之警衛勤務與安全維護工作。 

    (二)各崗亭人員進出門禁管制導引與輪值勤務。 

    (三)各校區巡邏查察勤務。 

    (四)緊急事件之支援勤務。 

    (五)臨時事件之支援勤務。 

    (六)其他長官交派事項。 

七、值勤要點： 

    (一)服勤時，應依執勤時間準時就位執行工作。 

    (二)注意服裝儀容整潔、配備齊全、精神煥發及良好之服務態度。 

    (三)各崗哨應於指定時間前就位完畢，並進行簽到退登錄。 

    (四)各崗哨勤務人員應專心服勤，注意校內外人員與交通狀況。 

    (五)接受校內外人員詢問時，態度應和藹、認真、親切；職權內應辦之事項，應立即妥為處 

        理，不得推諉、卸責。 

    (六)服勤時攜帶之裝備應細心維護，妥善使用。 

    (七)如發現特殊狀況應立即進行通報，除應嚴密監視之外，並做必要之緊急處置。若危及本 

        身安全或自己一人無法處理者，應請求支援。 

    (八)交辦之任務或指示應牢記並交接傳達清楚。 

    (九)於執勤內有後續狀況情事時，應於交接時傳達，繼續執行。 

    (十)隊長或小隊長每日應進行督勤或抽查勤務，以確實掌握執行狀況。 

    (十一)夜間執勤人員特別提高警覺，並隨時查看相關監視器之即時與錄影狀況，隨時調整處 

          理。 

一、宗旨： 



    (十二)駐警應遵守行政中立原則，相關規定比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辦理。 

    (十三)對於隊職幹部或直屬長官之指示事項應確實遵守辦理。 

八、本校駐警隊員之進用、任免、敘薪、福利、待遇、差假、退休、撫卹等事項悉依「各機關學 

    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與本校人事法規辦理。 

九、考核： 

    (一)隊職幹部對於駐警隊員之工作表現、操行、專業知能及服務態度等應進行定期與不定期 

        考評，並將受考人之優劣事蹟記錄於平時考核紀錄表，如附表一。 

(二)平時考核紀錄及獎懲、差勤紀錄，為年終考績評定分數、任免、獎懲、升遷、培育、訓 

    練等之重要依據。 

    (三)依第一款規定辦理之考評，除由各小隊長負責考評工作，並經隊長進行覆考。隊長部分 

        由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或其指派人員辦理。 

十、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行政程序簽請獎勵(比照教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一)工作勤奮，服務認真，有具體表現。 

 (二)操守廉潔，有具體事蹟。 

 (三)主動服務，有具體優良事蹟表現。 

 (四)處理突發事件或治安事件得當，因而消弭禍患。 

 (五)建議興革之事項，確具價值，經長官採行。 

 (六)辦理各項演習、訓練、救災工作有特殊表現，足資示範。 

 (七)機關內發現危安狀況立即處理，減少人員及單位財產損失。 

 (八)搶救重大災害，奮不顧身，有具體事蹟。 

 (九)預見公共危害，能及時排除或搶救，處理得宜。 

     (十)其他有特殊貢獻，振奮團隊榮譽及士氣，足資表率。 

十一、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行政程序簽請議處(比照教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一)於服勤時間內擅離崗位，服儀不整。 

 (二)違反勤務規定或不聽從長官指示。 

 (三)無故遲到早退；未依規定請假與調換班；交接班不確實。 

 (四)藉職務之便，為互利之約定或享受其他不正當利益，意圖向他人索取財物或有強索之事 

     實，致有損校方名譽。 

 (五)涉足不良場所，有損校方名譽經查證屬實者。 

 (六)故意隱匿案件，或對違法違警行為知情不報或取締不力。 

 (七)值勤時間內吸煙、喝酒、賭博、打瞌睡、睡覺、玩電動、看影片，經督導人員發現並未 

     改善者。 

 (八)侵佔遺失物、盜取公物經查證屬實者。 

 (九)接受不當餽贈及招待經查證屬實者。 

 (十)遺失公文或損壞公物造成損失者。 

 (十一)侮辱、威脅或持械恐嚇、傷害同仁，經查證屬實者。 

 (十二)製造流言、惡意中傷詆毀同仁、煽動是非、匿名控告、散發傳單，影響其他警衛工作 

       情緒者。 

 (十三)行為粗暴或行為不檢影響隊譽與學校形象者。 

 (十四)因個人疏失導致事故經查證屬實者。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辦法」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